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
 （受理编号：D3ZB20240727300）的销号公示
    2024年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受理编号：D3ZB20240727300投诉问题：临淄区朱台镇宋桥村村南侧的河流周边，每天夜间均会有较大异味，要求查处。现对该信访交办件进行销号公示，公示内容如下：
一、责任单位
责任单位为：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水利局、临淄生态环境分局、朱台镇、凤凰镇
二、整改目标

加大齐城污水处理厂处理效率，最大程度提升、处理污水。
三、整改内容及措施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强对污水处理厂的监管，利用齐城污水处理厂现有应急池，加大排水高峰期调控，同时通过企业错峰排水，减小降雨时溢流水量。

四、整改成效

通过调控，齐城污水处理厂进水量波动进一步减小。该信访交办件已按要求完成整改，拟销号。

公示期为2025年11月21日至2025年11月27日。公示期内如有意见，请致电临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，联系电话：7152617。

    临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    2025年11月20日
